
福州市台江区

2019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九年十月
目  录
1

前  言

1

一、主要地质灾害点的分布

2

二、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

2

三、重点防范期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3
五、地质灾害监测、预防责任
12


附表：

1.福州市台江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2.福州市台江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3.福州市台江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网络表

附图：

福州市台江区2019年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图
前  言

台江区位于福州市城区东南部，是省会中心城区，地质环境条件简单，属于地质灾害不易发区，但人类工程活动强，台风暴雨多，局部区段仍存在引发崩塌的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为了主动有效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台江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等要求，结合我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际，编制本防治方案。

本方案经台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一、主要地质灾害点的分布

（一）2018年度地质灾害发生情况及防治工作概况

2018年度我区无新增地质灾害点；区政府组织专业技术队伍对现有2处地质灾害点进行治理，两处工程均已竣工，需继续观察监测，确定进入2019年度区级防治方案的地质灾害点2处，类型均为崩塌，无高陡边坡点。

（二）2019年度地质灾害发生趋势预测

1.2019年降雨趋势分析

根据福州市气象局提供的《2018年福州市气候公报》中“2019年气候趋势展望”，预计在2019年，3月雨量略多，4月偏少；5～6月雨量总体略多；7～9月降水量总体略少。

预计2019年登陆或影响我区的台风有5～6个，数量较常年略少，但强度偏强，可能有秋季台风影响我区。

2.本年度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区域、重要灾害点预测

根据2018年全区气候预测情况、地质环境条件、人类工程活动及已发生的地质灾害现状，综合预测2019年境内地质灾害可能发生的区域、重要地质灾害点如下：

（1）可能发生的地段

区内仅后洲街道分布小面积花岗岩残丘，福州四中所在残丘在台风暴雨条件下，可能引发崩塌地质灾害；福州市第十四中学跑道前缘护坡可能发生崩塌地质灾害。

（2）重要灾害点预测

结合境内地质灾害现状及治理情况，预测2019年地质灾害主要以崩塌、潜在塌岸为主；根据现场调查将境内现有2处地质灾害点作为2019年地质灾害预案点，进行重点防范（附表2），其他河流沿岸应作为一般监测，汛期加强对河流沿岸的巡查。

二、地质灾害的威胁对象、范围

根据2019年地质灾害预测，地质灾害的主要威胁对象：对于房前屋后崩塌，主要威胁福州四中、福州十四中师生、上杭路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公路等线性工程滑坡、崩塌，主要威胁该路段车辆通行及人员安全，详见附表1。

三、重点防范期

2019年地质灾害的防治期为汛期（即4月1日～10月31日），全年台风个数为5～6个左右，其中5～6月总降水量总体略多，因此，5～9月份台风暴雨时段是本年度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组织管理

为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顺利进行，避免人员伤亡，把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成立台江区地质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负责组织、指挥台江区地质灾害防灾救灾工作。

总 指 挥：林立清（区政府副区长）

          朱  腾（区政府副区长）

副总指挥：陈  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陈远政（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副局长）

成    员：各有关部门、各街道负责人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陈振辉同志任主任，电话：（0591）83262842、83279704、83282927（传真）。

表1  地质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成员表

	网络机构
	职  务
	姓  名
	区政府党政职务

	防

灾

救

灾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林立清
	区政府副区长

	
	
	朱  腾
	区政府副区长

	
	副总指挥
	陈  健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陈远政
	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副局长

	
	成    员
	刘  樟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陈  林
	区发改局局长

	
	
	杨  强
	区教育局局长

	
	
	叶  杰
	区工信局局长

	
	
	刘友书
	区民政局局长

	
	
	林  争
	区财政局局长

	
	
	兰  剑
	区建设局局长

	
	
	薛榕生
	区房管局局长

	
	
	林  茂
	区卫健局局长

	
	
	江思毅
	区应急局局长

	
	
	陈祥榕
	区广电中心主任

	
	
	张  勉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台江大队大队长

	
	
	李  炫
	宁化街道主任

	
	
	张  旻
	上海街道主任

	
	
	林章平
	义洲街道主任

	
	
	吴  京
	苍霞街道主任

	
	
	郭  焰
	茶亭街道主任

	
	
	黄  泺
	洋中街道主任

	
	
	陈进益
	新港街道主任

	
	
	陈云帆
	后洲街道主任

	
	
	梅学杰
	瀛洲街道主任

	
	
	郑  祥
	鳌峰街道主任


（二）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制

地质灾害防治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人为本”、以对国家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原则，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监测巡查体系，形成组织健全、责任到人、全面覆盖的地质灾害防治体制。

台江区政府负责领导和组织各街道和区直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力量，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原则，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证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防治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及时批准发布地质灾害预报，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置明显警示标志，积极组织救灾工作，督促街道、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及时采取工程治理措施，消除各种灾害隐患。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会同区相关部门组织技术力量对辖区内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进行调查，划定重点防控区，提出防灾措施和建议，要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落实部门责任制，密切配合，制订《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由街道办事处发放到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区发展和改革局根据区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区级救灾物资的采购、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区应急管理局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

区教育局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相关学校地质灾害防治，落实好学校地质灾害点监测等工作，并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师生避险转移工作；

区民政局配合区应急管理局，协助受灾镇、街道及时做好避险场所设置，妥善安置和救济灾民，安排好灾民生活。及时向区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报告灾民救助和安置情况。

区建设局要严格坡地、河流沿岸工程建设的管理，指导新村、小区、学校等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程建设，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削坡建房和从事不合理的工程活动；要做好市政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防治的检查落实工作，组织力量抢修因灾损坏的道路设施，保障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并负责道路沿线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治理工作。

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医务人员奔赴一线开展医疗救助，协调省、市医疗卫生机构等收治伤员，及时汇总掌握救治情况，并做好受灾地区卫生防疫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编制区级总体应急预案和规划，按分级负责原则，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自然灾害类应急救援，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承担区级应对重大灾害指挥部工作，协助区委和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协调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会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建立灾情报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等部门确定年度区级救灾物资购置计划。

区广电中心应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及时播报区人民政府防灾工作部署、灾害性气象和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等。

各街道办事处为地质灾害防治具体责任单位，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应当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加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加强灾点、闽江和内河沿岸的巡检。对可能发生险情的，应当及时动员受到威胁居民以及其他人民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制组织避灾疏散，同时向区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

其他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三）加强汛期地质灾害险情巡查

1.汛前排查

（1）检查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落实情况

检查区、街道、社区（村）等各级防灾责任组织机构是否完善，防灾明白卡、避险明白卡是否发放到位，危险点监测责任人是否明确，观测点布置、观测方法、记录、汇交整理是否合理、完善，防灾预报制度是否健全，信息网络是否畅通，危险区群众的应急转移方案及措施是否得力等。

（2）检查主要地质灾害危险点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建设、教育等部门应认真做好险情排查，对重点防范的地质灾害危险点，应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立警示牌。在强降雨或降雨量超过当地同期多年平均降雨量时，可能酿成新地质灾害危险地段，应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调查和监测，发现有明显异常情况的危险点，应及时组织调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2.汛中巡查

进入汛期，区人民政府及街道、各相关部门、村（居）委会应根据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所确定的重点防范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强监测和灾害发生前兆特征的巡回检查。对可能出现险情的，应当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如疏散人员、转移财产，或采取临时支护处理措施等），同时向区人民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区人民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险情报告后，及时组织专家赴现场调查，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危险体的变形发展趋势，调查鉴定险情，提出处理对策措施。

3.汛后复查

汛期过后，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认真检查台江境内的各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根据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稳定情况以及险情是否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决定是否继续监测，或者搬迁治理，并通知有关监测单位和监测人。

（四）灾前监测与安全转移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由弱到强依次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等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以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气象局发布的预报为准，各防灾单位接到本区域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后，依照防灾责任制的规定，逐级将有关信息迅速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区域内的居民。

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时，表示：天气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街道、社区应组织力量进行地灾点监测巡查，一旦发现险情，要随时通知转移。

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橙色时，表示：天气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区域的群众在“黄色”防御基础上，还要采取以下措施：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区群众要转移到避灾点、安全区。

当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红色时，表示：天气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应在“橙色”防御基础上，高陡边坡受威胁对象应转移避险，并且采取以下措施：当地街道、社区组织力量密切关注房屋周边山体、护坡的状况，如有异常，及时向上级报告。

（五）灾害报告制度

各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地质灾害报告制度，做到信息畅通，为防灾救灾的指挥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灾情、险情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地质灾害报告的时间要求：

1.发生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１小时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同时越级速报省人民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在处置过程中，应及时报告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直到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2.发生中、小型地质灾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２小时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报告，同时越级速报省人民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在处置过程中，应及时报告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直到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3.对于发现的地质灾害威胁人数超过500人，或者潜在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的严重地质灾害隐患点，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报告后，要在2日内将险情和采取的应急防治措施上报省自然资源厅。

表2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分级标准表

	级别
	灾  情
	险  情

	
	因灾死亡和失踪人数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其  他
	受地灾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
	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特大型
	30（含）以上
	1000万元（含）以上
	因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及其支流被阻断，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00人（含）以上
	１亿元（含）以上

	大型
	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
	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
	因地质灾害造成铁路繁忙于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民航和航道中断，或者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重大社会影响。
	500人（含）以上1000人以下
	5000万元（含）以上１亿元以下

	中型
	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含）以上、10人以下
	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
	
	100人（含）以上500人以下
	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

	小型
	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以下
	100万元以下
	
	100人以下
	500万元以下


（六）防治措施

结合台江区地质灾害规模、危险性、危害程度、稳定性、经济实力及可操作性，采取工程治理措施，逐步清除境内地质灾害点及其隐患点（参见附表1和附表2有关防治建议的内容）。

今后，项目用地红线外扩50米范围内存在坡度大于20度的斜坡边坡、常年有水的河岸溪岸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应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督促项目业主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三同时”制度情况。

（七）防治方案的实施

1.建立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建立区地质灾害防灾救灾指挥部具体领导和协调本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和完善群专结合的监测体系和群测群防网络，形成地质灾害防治预警系统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联系网络。

2.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制度

（1）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制度

（2）地质灾害险情巡查制度

（3）地质灾害监测制度

（4）地质灾害灾情预报制度

（5）地质灾害灾情报告制度

（6）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

3.加强监督，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执法力度

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地质环境的管理，严格建设项目和建设用地的审核审批，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杜绝人为活动加剧引发地质灾害的行为。违反规定，发生地质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追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4.地质灾害防治经费

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的防治经费，由区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承担。因工程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的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承担。

5.加强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灾意识

区人民政府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必须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和培训，通过公共媒体、宣传图片、挂历、防治知识手册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力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并组织区、街道、村（居）有关人员进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培训，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提高各级人民政府公务人员和公众对地质灾害危害性和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干部群众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意识，形成各级领导关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公众关心、支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从而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五、地质灾害监测、预防责任

地质灾害的发生有渐变或突变的过程，在出现规模变形之前，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征兆，通过监测，及时捕捉这些征兆，可以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地质灾害监测和预防责任人，原则上是谁受威胁、谁负责监测，谁就是责任人。威胁河流沿岸由所在地具体责任单位负责组织监测并落实预防责任人。在主汛期增加大监测频率，及时掌握地质灾害危险体的变形发展趋势，做出准确预报。区地质灾害点监测、防治责任详见附表3。

附表1    2019年度福州市台江区主要地质灾害点一览表

	序号
	统一编号
	野外

编号
	位置
	灾害

类型
	初发

时间
	经度
	纬度
	体积

（m3)
	威胁

人数
	威胁财产
	灾害

规模
	险情

等级
	稳定性
	处置

建议

	1
	350101010050
	TJ001
	台江区后洲街道上杭路222号屋后
	崩塌
	2005.07
	119°17′49.24″
	26°03′14.40′
	540
	
	
	小型
	小型
	较稳定
	群测群防

项目验收

	2
	350101020020
	TJ002
	台江区后洲街道福州市第十四中学与锦华新苑交界处边坡
	崩塌
	2005.10
	119°17′41.97″
	26°03′27.70′
	63
	
	
	小型
	小型
	较稳定
	群测群防

项目验收


附表2-1  福州市台江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福州市台江区后洲街道上杭路222号屋后崩塌

	统一编号
	350101010050
	经纬度
	119°17′49.24″
	26°03′14.40′
	高程
	9 m

	野外编号
	TJ001
	公里网
	2883012
	40429530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13 m,宽 40 m,高 1 m,潜在方量约540 m3

	发灾时间
	2005.07
	威胁户数
	
	人数
	
	威胁

财产
	万元

	地质环境条件
	崩塌所处地貌为残丘，原始地形坡度30～40°，曾于2005年7月发生崩塌，土方量约50～60m3。2006年6月11日，福州邮政宿舍杂物间屋后发生崩塌，崩塌堆积物从坡顶冲入杂物间屋内，填充整个房间，堆积物高达6m左右，由于台江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时启动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于前天晚上撤离临时居住在杂物间的一位老人，成功避免了一起人员伤亡事故。

边坡由人工削坡形成，高约20m，宽约50m，坡向150°，坡度55～65°，东半面坡已进行支护，西半面从坡脚开始抹浆护坡，护坡高度约7m，坡面未留排水孔。

	变形特征及活动历史
	坡脚原福州邮政宿舍、台江区人防办、建工宿舍以及街道工厂等楼房已全部拆除，场地周围砌筑有围墙。坡顶为福州四中围墙，其北侧办公楼（团结楼）墙脚开裂。

2017年项目业主对该灾点进行工程治理，采用重力式挡墙、预应力锚索等措施，目前工程治理已完成，现进入监测阶段。

	诱发因素
	暴雨、人工开挖
	稳定分析
	较稳定

	监测方法
	观察排水孔是否出水
	监测周期
	每15天1次，台风期加密
	报警信号
	喇叭、鸣哨

	避灾地点
	学校操场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责任人
	副区长
	朱  腾
	13805019099 
	街  道
	陈云帆
	13405915507

	
	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黄  烨
	13101416161
	监测人
	黄  烨
	13101416161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局  长
	陈  健
	13805063777
	分  管
	杨东森
	13805018567

	
	科  长
	陈振辉
	13859033534
	所  长
	
	

	（远、近景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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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点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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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状


附表2-2  福州市台江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福州市台江区后洲街道福州市第十四中学与锦华新苑交界处边坡崩塌

	统一编号
	350101020020
	经纬度
	119°17′41.97″
	26°03′27.70′
	高程
	m

	野外编号
	TJ002
	公里网
	2883425
	40429411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3 m,宽 7 m,高 3 m,崩塌方量约63 m3

	发灾时间
	2005.10
	威胁户数
	
	人数
	
	威胁

财产
	万元

	地质环境条件
	灾点位于台江区南禅山弄1号福州市第十四中学操场跑道及水泥硬化地与锦华新苑人行道之间，该人工边坡总长约25m、高4～8m，坡度80～90°，原为浆砌块石挡墙。边坡顶部主要为素填土，下为残坡积砂质粘性土；2005年10月2日“龙王”台风带来强降雨，引发该人工边坡中部垮塌，水泥硬化地多处可见长数米、宽几厘米的缝隙，该崩塌体宽约7m、长3m、厚约3m，体积63m3。块石及土体崩落于锦华新苑人行道上，未造成人员伤亡及间接经济损失。

	变形特征及活动历史
	2014年，原浆砌块石挡墙坡脚局部微鼓胀，坡顶水泥石台出现与挡墙走向一致的裂缝，长约6m，威胁操场边坡稳定和坡脚小区居民、车辆安全。

2015年政府对该灾点进行工程治理，采用重力式挡墙、截排水等措施，该工程已竣工验收，现进入监测阶段。

	诱发因素
	暴雨、人工开挖
	稳定分析
	较稳定

	监测方法
	观察排水孔是否出水
	监测周期
	每15天1次，台风期加密
	报警信号
	喇叭、鸣哨

	避灾地点
	学校操场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责任人
	副区长
	林立清
	13720833881
	街  道
	陈云帆
	13405915507

	
	汀州社区
	林建丹
	13950452569
	监测人
	林建丹
	13950452569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局  长
	陈  健
	13805063777
	分  管
	杨东森
	13805018567

	
	科  长
	陈振辉
	13859033534
	所  长
	
	

	照片

（远、近景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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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点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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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状


附表3   福州市台江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群测群防”网络表

	台江区
	电话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电话
	街镇
	负责人
	电话
	社区
	负责人
	电话
	序号
	灾点名称
	监测人
	电话

	朱 腾
	13805019099 
	陈  健

陈振辉

地灾值班电话
	13805063777
13859033534

83262950

	后洲街道
	陈云帆
	13405915507 
	福州市三坊七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黄烨
	13101416161 
	1
	台江区后洲街道上杭路222号屋后崩塌
	黄 烨
	13101416161 

	林立清
	13720833881
	
	
	后洲街道
	陈云帆
	13405915507 
	汀州

社区
	林建丹
	83218930
13950452569
	2
	台江区后洲街道福州市第十四中学与锦华新苑交界处边坡崩塌
	林建丹
	83218930
13950452569


3

